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暨委任書
 (未完成管理組織報備之公寓大廈適用)
　　○○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申請地址）建築物申請花蓮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已充分了解該評估費用補助規定內容，同意推派由　　　　　　　　　　為代表人，向花蓮縣政府申辦既有住宅耐震安檢事宜，特立此書。

	區分所有權人比例
	□區分所有權人總戶數：         戶，同意戶數：        戶。
□區分所有權人總戶數：         戶，所有權比例達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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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數量不夠請自行列印。
